
由本校邀請單位
(個人或系所)發出邀請函

詳閱移民署網站: 
大陸地區專業人士申請來臺

從事專業活動送件須知

具備相關文件 
(移民署網站下載)

申請書須先由陸方
申請人填妥並簽名後，郵寄

至邀請單位代為申請

保證書、活動計劃及行程表，委託書等
需由申請單位申請本校用印

上述相關文件備妥後，由邀請單位親送或郵寄至移民署   
(應備文件為正本一份、影本二份)

入臺證申辦核准後郵寄申請人，完成申請手續

大陸專業人士來臺入臺證申請程序

申請書1、保證書2、委託書3

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文件4

活動計劃及行程表5

團體名冊 (二人以上)6

邀請函影本7、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8

證照費用：每人新臺幣６００元

辦理天數：如無須補件或特殊情況，10個工作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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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任何疑問，請電洽國際事務處 大陸事務承辦人 
金鵬郎先生 +886 (02) 2730-3740

http://www.immigration.gov.tw/ct.asp?xItem=1089292&ctNode=30066&mp=1

